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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一古训对于经过二十多年高速发展的中国民营企业来说，仍然是至
理名言。
在当前民营企业面临的各种风险之中，法律风险应该是第一位的；而在所有的法律风险之中，刑法风
险更应是民营企业面对的重中之重。
　　一、民营企业面临各种违法犯罪行为的现实威胁　　时至今日，民营经济已经占了我国经济总量
的半壁江山还多，民营企业也已经跨过了萌芽期而步人了黄金发展期，已经开始在我国社会扮演越来
越重要的角色。
但与此同时，不法分子也把民营企业视为“唐僧肉”，把犯罪的黑手伸向了民营企业。
这些犯罪行为有的发生在民营企业内部，如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等；有
的发生在民营企业外部，如合同诈骗罪、侵犯商业秘密罪等。
不论哪一类犯罪，都是对民营企业的严重侵害，甚至可能给民营企业带来灭顶之灾。
　　二、民营企业自己也常常游走在刑法雷区的边缘　　在我国建设法治社会的今天，法律特别是刑
法覆盖的社会范围越来越广，规范的社会行为越来越全面、深入。
但同时，民营企业的法律意识并没有随着财富的增长而相应增强，规则意识也普遍缺失，加之社会不
良风气的影响，这一切使得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越来越成为高危群体，一批民营企业家纷纷触到刑
法的高压线而轰然倒下，从顾雏军到黄宏生，从周正毅到孙大午⋯⋯最终受害的不仅是他们本人，更
是他们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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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营企业刑法风险及其防范》以现行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为依据，详尽地分析了我国民营企业
在对外交往及日常经营管理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刑法风险，并提出了恰当的防范措施。
全书共分五篇十八讲，对民营企业及其工作人员在公关活动、内部管理、融资过程、生产经营、知识
产权保护中可能触犯的近二十个罪名，进行了系统的讲解。
每讲都结合典型案例，从分析各罪的典型行为方式出发，重点剖析民营企业应特别警惕的现实问题，
梳理办案经验与体会，提出建议。
《民营企业刑法风险及其防范》是作者总结十多年律师办案经验后，经过理论提升在讲稿的基础上，
反复修改而成的。
全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说理透彻、建议独到，非常具有实用性，对民营企业防范刑法风险、维护
自身合法权益，具有很强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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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如何区分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经济纠纷　　合同经济纠纷，属于经济纠纷的范畴，是指经济
合同的当事人，在签订或者履行经济合同的过程中，因各自的权利义务而发生争议。
行为人具有履行或大致履行合同的诚意，只是由于客观原因而没有完成合同的履行，从而发生经济纠
纷；反言之，如果没有某种客观原因的存在，合同很可能就能够得到履行。
合同诈骗与一般合同纠纷的界限很模糊，十分容易混淆，难以把握。
二者都产生于经济活动过程中，都具备合同的外在形式；在履行阶段可能都有部分履行行为，特别在
一些合同纠纷中还可能存在一些欺诈行为，占有他人财物的情节等。
因而，要划清它们的界限，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分析：　　1.签订合同的目的。
合同诈骗是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实施的犯罪亍为，犯罪分子签订合同的目的，就是为了通过利
用合同进行诈骗，从而达到仁法占有对方当事人财物的目的；而合同经济纠纷的当事人签订合同的目
的，则是为了通过经营或者交易来贏取经济利益，即使双方存在重大的争议，也可以用追究民事责任
的救济途径来得到解决，不需要刑法的介入和调整。
这是二区别的关键点。
　　2.签订合同的当事人是否有实际履行能力。
如果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就本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并且在合同履行期届满前也可预料其没有实际履
行同的能力；或者在合同订立时有履行能力，但在签订合同后，由于种种事由丧失了履行合同的能力
，却仍然以履行小额合同或部分履行合同的方式诱骗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应当认定为合
同诈骗犯罪。
但如果是本来履行能力或本来可以有履行能力。
签订合同后虽经努力，却仍然由于某些原无力履行的，则应作为合同纠纷处理。
　　3.签订合同后行为人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行动。
司法实践表明，行为人履行合同的诚意，在签订合同后，必然设法创造条件使合同得以履行，如果能
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也会愿意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对方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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